签订委托代征协议公告
周税 告 〔2020〕 2 号
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<委托代征管理办法>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24号）第十一条规定，下列纳税人与税务机关签订委托代征协议，按委托代征协议履行委托代征职责。
    特此公告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税务机关（签章）：国家税务总局周宁县税务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  01月   21日
签订委托代征协议纳税人
	序号
	文书字轨
	受托方纳税人名称
	受托代征人联系电话
	受托方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、业主）
	自然人
	委托代征范围
	代征期限起
	代征期限止
	委托代征税种及附加
	计税依据及税率

	
	
	
	
	姓名
	联系地址
	联系电话
	户籍所在地地址
	现居住地地址
	
	
	
	
	

	1
	周税 委 〔2020〕 2 号
	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福建省周宁县分公司
	0593-5628685
	陈晓燕
	周宁县狮城镇中兴街98号
	0593-5628685
	
	
	纳税人发生临时经营（销售货物、提供应税劳务、提供服务以及税法规定的其他商事活动）取得的增值税应税收入业务及所涉及的相关税费，可以向邮政部门申请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。
	2020-01-01
	2020-12-31
	增值税,教育费附加,地方教育附加,个人所得税,城市维护建设税,印花税,文化事业建设费
	增值税 不含税开票金额的3%,教育费附加 实际缴纳增值税税额的3%,地方教育附加 实际缴纳增值税税额的2%,个人所得税 不含税开票金额的1%,城市维护建设税 代开增值税发票实际缴纳的增值税，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为7%，所在地在镇的为5%，所在地不在市区、镇的为1%。,印花税 应税凭证所载金额，按照《印花税暂行条例》所附《印花税税目税率表》,文化事业建设费 按照娱乐业、广告业的营业额（含税），3%的费率代征，自2019年7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，对归属我省收入的文化事业建设费，按照缴纳义务人应缴税费额的50%减征

	公告日期
	2020年01月21日
	税务机关：国家税务总局周宁县税务局
	国家税务总局周宁县税务局征收管理股


